淡江大學周秋火先生紀念獎學金申請要點
105年6月16日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
114年6月23日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

一、依據淡江大學周秋火先生紀念獎學基金管理要點第三點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本獎學金申請人以理、工學院學生前學期學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及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，曾代表校方參加各項體育競賽或曾擔任校內社團幹部、班代表為限。申請時，除填寫申請書外，需提前學期成績單及體育事務處或相關單位之證明。

三、名額及金額暫訂為化學系一名、理學院一名、工學院一名，每名每學期一萬元，並頒中英文獎狀乙紙，如遇利率調整或本基金增多時，由基金管理委員會酌情調整之。

四、本獎學金不受已領其他獎學金之限制。

五、本獎學金視同校內獎學金，除本要點所規定者外，悉依校內獎學金申請要點規定辦理。

六、本要點經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
